靜宜大學教師聘任獎勵辦法

民國101年01月16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
第1條  為延攬、培育與保留優秀之教師，特訂定「靜宜大學教師聘任獎勵辦法」（以下簡稱本辦法）。

第2條  本辦法所稱『新進教師』，係指初聘為本校專任講師一年內改聘為專任助理教授者，或非本校專任教師，於獲博士學位後三年內，任教本校之專任助理教授者。但，獲有博士學位後，未曾擔任專任教師者不在此限。

第3條  新進教師每週減授三個鐘點之獎勵措施，至遲應於進入本校服務第一學期內申請並獲核定，且需於第一學年內開始實施，為期至多兩年。請育嬰假者，得依育嬰假期間遞延實施。

前項獎勵措施應經系務會議審查通過後，送請校長核定。因前項理由調整已經核定之獎勵期間者亦同。

第4條  新進教師減授鐘點期間之義務如下：

1、 每年至少參與二次教學研習。

2、 不得支領超鐘點費、不得在校外兼課。

3、 每學期之教學意見反應平均數應在3.5以上。
4、 每學年必須提出國科會計畫申請案及學術性創作發表(如期刊論文、會議論文或書籍等)。

第5條 未達前項第三款者，應依本校「教學意見反應成績欠佳」方式接受輔導。未接受前述輔導或違反第一項其他義務者，自違反前項義務之當學期回復正常授課鐘點，且不得再度獲得新進教師減授鐘點獎勵，並送院教評會審議。
第6條  兼任行政職務之新進教師不適用本辦法。新進教師若因主持國科會研究計畫而獲獎勵者，亦不得享有第三條之減授鐘點獎勵。

第7條  教師具特殊不易聘任之專長或為學校發展重點所欲保留者，得由單位主管簽請校長核定後給予特別津貼，每月伍仟至壹萬元，至多三年。

教師須依支領前項特別津貼期間，加倍在本校服務年限；若提前離職，須對本校負賠償責任，賠償金額為已領取之特別津貼。
第8條 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，校長公告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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